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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11〕29 号 

 

关于公布连云港市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

地方经济师认定结果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经连云港市经济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认定，李静等 7 位同

志已具备连云港市地方经济师资格。以上人员资格从 2011 年 8 月

26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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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名单： 

经济师  

连云港明达工程爆破有限公司 李  静 

江苏省江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克强 

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 周海玲 

连云港南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宋小波 

江苏玉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向红 

连云港千樱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王士芹  刘乙清 

 

 


